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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 西政办发〔2013〕28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

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
 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年 12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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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

2013 年 4 月 11 日，《国务院关于改革完善地方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3〕18号）要求省、市、县

级政府原则上参照国务院整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职能和机构的

模式，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。2013年 6月 2 9日，《中共

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京办发〔2013〕19 号），对

市、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，明确了改革

的总体要求、主要内容、分工进度等重要事项。根据国务院和北

京市有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《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》，具体内容如下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机构设置

  1.组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将区食品安全办公室职责、

西城药监分局职责、区质监局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、西城

工商分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、区卫生局消费环节食品安

全监管职责进行整合，不再保留区食品安全办公室和西城药监分

局。

  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更名为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，仍为区政

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挂区食品药品安全委

员会办公室牌子，承担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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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整合职能和机构的基础上，组建区食品药品执法机构和区

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。

2.在各街道设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，既是区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局的派出机构，也是街道的内设机构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

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驻人员和街道工作人员组成，并将区

专职食品安全监督员划转至街道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所，成为

食品药品安全监察员。

（二）管理体制

  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实行垂直管理体制，按照有关要求，区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干部实行双重管理，以市食品药品监管

局党组管理为主，区党委协助管理。

（三）编制划转

 将区食品安全办公室、西城药监分局以及工商、质监、卫生

部门的相关人员编制划入新成立的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其中，

市级部门负责区食品安全办公室、西城药监分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

区质监局人员编制的划转，我区从区卫生部门划转 46 名行政执

法编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

  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成立筹建工作小组

为落实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成立西城区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筹建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筹建工作小组”），

负责统筹研究、协调推进区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筹建工作；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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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审议区食品药品监管局人员编制划转方案，以及财政和人事

方面的调整意见；研究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等。

 筹建工作小组组长由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苏东担任，

副组长由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梁昌新，区政府副区长孙硕担

任。区委组织部、区政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

监察局、区编办、区食品办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财政局、西城工

商分局、区质监局、区卫生局、西城药监分局，区社会办、区政

府法制办、区政府信息办、区行政服务中心、区机关事务服务中

心、各街道办事处的主要领导为成员。筹建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

区编办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各成员单位具体职责分工如下：

 区委组织部：配合完成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配备；

协助管理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干部。

 区监察局：负责体制改革过程中各部门履行职责、进度保证

的纪检监察工作。

 区编办：落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区卫生部门划转人员

编制的具体方案；研究拟订区食品药品监管所人员编制配备方案；

承担筹建工作小组日常工作。

区发展改革委：协调相关部门对公共服务资源的调配。

 区财政局：落实区体制改革工作中所涉及的国有资产和办公

经费等财政体制调整安排工作。

 区人力社保局：落实体制改革工作中涉及的人员调整安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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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区社会办：协调落实本区专职食品安全监督员划转为区食品

药品安全监察员工作；配合完成街道食品药品监管所成立工作。

 区政府法制办：研究提出新组建和调整变动部门行政执法工

作衔接的意见。

 区行政服务中心：根据实际需要配置食品药品行政审批受理

窗口。

 西城药监分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区质监局、区卫生局，按照

有关要求做好涉及本部门职能调整、机构编制和人员、设备、车

辆、办公用房划转的相关工作；负责落实本部门的体制改革工作。

 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改革期间的发文、印章、对

外宣传、审计、档案、网络通信、办公用房等工作。

（二）实施工作时间安排

 按照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，区县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的调整组建工作原则上于 2013 年 9

月底完成，具体实施阶段如下：

1.组建挂牌阶段（至 2013年 8月底前）：配备新机构领导

班子，划转相关部门编制，各部门划转人员明确，办公用房初步

确定，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对外挂牌成立。

2.整合实施阶段（至 2013年 9月底前）：相关部门调整工

作职能；根据市“三定”规定，明确食药局内部机构设置；人员

安置到位；调整资产经费；办公用房进行确认、装修；设置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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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药品监管所，编制、人员到位。

3.验收完善阶段（至 2013 年 l0 月底前）：筹建工作小组

会同相关部门调研验收区、街道两级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运转情况，

就出现的突出问题予以协调解决，进一步完善机构运转情况。

 从 2013年 11月 1日起，西城区食品行政许可的申请、食品

药品安全的监管由北京市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负责。

附件：1.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筹建工作任务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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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
筹建工作任务分工

序号 重点任务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完成时限

1

区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局

挂牌成立

宣布领导班子，区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

成立。

区食品安全办、

西城药监分局

区政府办公

室、区编办 8月底前

2

调整相关职

能编制

落实市“三定”规定，

明确食药局内部机构

设置，对改革所涉及部

门的职能进行调整。

区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局

西城工商分

局、区卫生

局、区质监

局、区编办

9月底前

3

设置街道食

品药品监管

所

设置街道监管所，落实

人员编制、办公用房，

明确监管所职能。

区编办、区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

局、各街道

区政府信息

办、区发展

改革委、区

机关事务服

务中心

9月底前

4

人员定岗安

置

按照人员定岗和调整

安置意见，相关部门完

成人员划转，区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局对划转

人员进行调配。

区人力社保局、

区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局

西城工商分

局、区卫生

局、区质监

局、区编办
9月底前

5

调整安排资

产经费

落实体制改革中设计

到的国有资产和办公

经费等财政体制调整

安排。

区财政局、区食

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

其他相关部

门
9月底前

6

启用印章、安

排办公用房

做好印章启用、收缴工

作，协调解决涉及调整

部门办公用房。

区政府办公室、

区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局、区发

展改革委、区机

关事务服务中

心

其他相关部

门

10月底

前

7

配备食品药

品安全协管

员

将我区现有专职食品

安全监督员统一划转

至各街道食药所，作为

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。

区社会办 区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局、

各街道办事

处

9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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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食品药品行

政审批受理

窗口

将原分散在不同部门

的食品药品行政审批

受理窗口根据实际需

要进行配置、调整。

区行政服务中

心、区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局

10月底

前

9

其他工作 严肃改革期间纪律规

定，变动部门文书档案

移交和管理、新组建和

调整变动部门执法工

作衔接、改革的宣传工

作等。

区纪委（监察

局）、区档案局、

区政府法制办、

区委宣传部

其他相关部

门

10月底

前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3年 12月 30日印发


